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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8 大佘－第二十八届佘讠文

3095 (XXV III). 委派佘費委員佘

委員以朴空缺

大合，

委派下列人造为佘費委員佘委員，自－·九七四年

一月丑起，任期三年：

理査德．维·亨尼斯先生，

內藤武先生，

约瑟夫·塔示多什先生。

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一日

茅二－尤六次全体令讠叉

* 

* * 

由于上述任命 a9 結果，令停委員令m.1l成如下： 阿姆查

德·阿里先生（巴基浙逗），＊＊约瑟夫·奎澳．兗利佺德先生

（加納），＊理查德·维·亨尼斯先生（美利堅合女囯），＊＊＊安格

斯·季. EJ 西森先生（加拿大），＊圣蒂巫哥·梅耶永·皮泉先

生（墨面哥），＊＊內癢武先生（日本），＊＊＊侯專因·尼永·埃耳米

先生（索烏里），＊米歇$.得熱先生（法囯），＊＊瓦西里·思·护

夫隆朱克先生（赤维埃社令主叉共和固朕盟），＊＊域维．酉你维

拉．迏．木塔先生（巴西），＊约瑟夫·塔邡多亻十先生（匈牙

利），＊＊＊王伟才先生（中囯），＊＊和凱思林·惠利 Ij、盤（大不列類

及北愛＊至崁合王囯）。＊

＊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－ H 任期届満。

＊＊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十－H 任期届淌。

＊＊＊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期届満。

3096 (XXVIII). 委派宙计委員佘

委員以朴空缺

委派加拿大市计長为卟「计委員佘委員，任期三年，

自一九七四年七片寸」起。

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一日

第二一丸六次全体令汊

* 

* * 

...I:.述人員委派后，宙计委屑令的鈕成如下： 加拿大市计

長，＊＊＊哥佺比亜宙计**和巴基斯坦巿计長。＊＊

*.九七五年六月三十 H 任期届満。

＊＊一九七六年六月三十 H 任期届満。

＊＊＊一九七七年六月三十日任期届満。

3097 (XXVIII). lA可秘节卡所委派的

投資委員佘委員朴缺人造

大合，

汰可秘节k委派的下列人員为投資委員佘委員，

任期三年，自一九七四年一月－ H 起：

禿治·阿·默菲先生，

布·克·尼赫魯先生。

一九七三年十..:::.月十一日

第二一九六次全休令讠叉

* 

* * 

上述人屑委派以后，投猗委莧令的鈕成如下：尤金·布某

克先生，＊ 11'. 曼字·布朗先生，＊＊辻·居约先生，＊＊尊敬的薰

维·蒙塔古，＊忝治·阿·默菲先生＊＊＊和布·兗．尼赫得先

生。＊＊＊

* －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任満。

＊＊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任満。

＊＊＊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満。

3098 (XXVIII) . 任命联合囯
行政法庭法官以朴空缺

大令， 大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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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命下列人員为联合囯行政法庭法官，任期三年， 任命J:.述人頁以后，由大合迭举妁跃合囯駅屑券恤金委莧

自一九七四年一月一日起： 令委河和候示I、委頁如下，仕期至一元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：

保要·巴斯蒂夫人， 委頁

穩圏阿勒．芥坎希先生， 索氷．庠特內你先生（美利堅合女囯），

永·文卡塔拉曼先生。 吉列氷莫·季·愛高先生（阿根廷），

癢道夫．苑密特先生（德念志跃邦共和因）。
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一日

第二一九六次全体令讠乂

* 

* * 

伝命上述法官以后，崁合因行政法足妁成同如下：保夢．

巴浙蒂夫人（法囯），＊＊＊弗朗西浙科．褔永特蔗先生（烏拉

圭），＂穆囹阿勒．芥坎希先生 (4L伊示），＊＊＊弗朗西斯·特．

謩·普林蜈先生（美利堅合女囯），＊洋衣·夢西德斯先生（皇浦

踏浙），**夢杰·本瑟姆．史蒂文斯爵士（大不列類又北史示至

崁合王囯）＊和永．文卡塔拉曼先生（印皮）。＊＊＊

＊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－ H 任満。

＂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満。

*＊＊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満。

3099 (XXVIII) . 任命联合囯职員葬恤金
委員佘委員以朴空缺

＊令，

1. 任命下列人贝为联合囯职員葬恤金委員佘委

員，任期三年，自一九七四年一月－ H 起：

索永·庠特內你先生，

吉列永莫·季．変高先生，

魯道夫·旋密特先生，

2. 任命下列人員为联合囯职員葬恤金委員佘候

朴委員，任期三年，自一九七四年一月一日起：

哈里·耳·莫里斯先生，

斯文·雷弗沙'K先生，
凱思林·惠利女士。

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一日

第二一九六次全休令讠乂

候朴委頁

哈里·耳·其里斯先生（利比里亞），

斯文·雷弗沙氷先生（鄉成），

凱思林·惠利女士（大不列類及北史示至跃合王囯）。

3100 (XXVIII) . 联合囯职員葬恤金
联合委員佘的投告

大令，

考息了一九七三年度联合國职員葬恤金联合委員

佘向大佘和联合囯合办职員券恤基金成員組鋇提出

的根告， 14 以及行政和预算l河題咨洵委員佘的有美根

.th 15 
口，

界恤金隨生活費用変劫的调签

1. 決定：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四日大佘第 2944

(XXVI I) 另決汶第一节(d) 分段所載的一九七三、一

九七四和一九七五年的增加调整的制度连同在垓決汶

里所讠丁的与尖給调整數有美的一切規定疲以一九七三

年內友給按基本非恤金的一介百分數计算的近渡调整

敖加上依経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－ H 大佘第 2887

(XXVI) 另決汶修正后的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－ H

第 2122(XX)另決汶和第2944(XXVI I)另決汶第一节

(a) 、（b)和（c）分段的各項規定用葬恤金调整指數计

算結果所得的调整數的办法米代替，上述的百分數是：

(a) 窩职日期在一九七三年一月一日以前者，

葬恤金和有美调整數的百分之三十，但毎年息數不超

近四千美元，如超近四千美元，則为最初四千美元的

百分之三十，

* 

* * 

l4 同上，才H 編纂 9 子（A/9009 和 Corr.1 和 2) 。

16A/9274 。


